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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凱基人壽全家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備查日期及文號】113.10.01凱壽商一字第113300026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114年01月01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年09月23日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凱基人壽

（相關條件及內容請參閱本銷售簡介說明及保單條款）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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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預估值)(註2)保
險
年
齡

(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預估值)(註2)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累積所繳
保費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壽險保障

壽險保障
年度末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次年度期初

現金價值
(註3)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保
單
年
度 (

末)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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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59

6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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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9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585,392 

 1,415,888 

 1,521,283 

 1,627,087 

 1,806,830 

 1,824,396 

 1,859,936 

 1,877,502 

 1,894,660 

 1,911,817 

 2,078,488 

 2,218,606 

 2,291,729 

 2,284,785 

 2,200,224 

 2,125,467 

 1,404,450 

 2,831,368 

 2,863,640 

 4,085,079 

 4,085,079 

 4,044,228 

 4,003,786 

 3,963,752 

 3,924,127 

 3,884,910 

 3,513,576 

 3,177,374 

 2,873,445 

 2,598,927 

 2,350,554 

 2,125,467 

 9,909 

 32,632 

 56,149 

 80,389 

 105,382 

 131,151 

 157,674 

 185,029 

 213,154 

 242,096 

 578,183 

 998,597 

 1,478,516 

 1,979,632 

 2,458,740 

 2,916,547 

 1,404,450 

 2,847,414 

 2,916,442 

 4,213,243 

 4,266,750 

 4,277,728 

 4,288,736 

 4,299,775 

 4,310,852 

 4,321,972 

 4,434,643 

 4,549,733 

 4,667,972 

 4,789,913 

 4,914,869 

 5,042,014 

 595,301 

 1,448,520 

 1,577,432 

 1,707,476 

 1,912,212 

 1,955,547 

 2,017,610 

 2,062,531 

 2,107,814 

 2,153,913 

 2,656,671 

 3,217,203 

 3,770,245 

 4,264,417 

 4,658,964 

 5,042,014 

 636,278 

 1,536,806 

 1,666,941 

 1,870,112 

 1,912,264 

 1,973,980 

 2,017,663 

 2,062,583 

 2,107,866 

 2,153,966 

 2,656,726 

 3,217,246 

 3,770,258 

 4,264,389 

 4,658,894 

 23,152 

 75,327 

 128,164 

 181,671 

 235,859 

 290,736 

 346,308 

 402,587 

 459,581 

 517,299 

 1,136,366 

 1,838,699 

 2,635,501 

 3,539,481 

 4,565,057 

 5,605,511 

宣告利率=預定利率1.25% 宣告利率=2.52%

投保
範例

王先生（40歲）投保「凱基人壽全家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繳費年期為躉繳，投保時之保險金額
新臺幣(以下同)1,647,129元，原始躉繳保費為808,081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1），實繳保險費為800,000元，
相關範例數值如下。（範例數值分別假設投保後未來各年度(1)宣告利率等於預定利率1.25%時之情況；(2)宣告利
率為2.52%時，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方式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之情況） 單位：新臺幣/元

1

投保
範例

王先生（40歲）投保「凱基人壽全家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繳費年期為2年期，投保時之保險金
額新臺幣(以下同)4,085,079元，原始年繳保費為1,022,495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1），首、續期年繳保險費為
1,000,000元，相關範例數值如下。（範例數值分別假設投保後未來各年度(1)宣告利率等於預定利率1.25%時之
情況；(2)宣告利率為2.52%時，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方式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之情況）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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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預估值)(註2)保
險
年
齡

(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預估值)(註2)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實繳保險費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壽險保障

壽險保障
年度末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次年度期初

現金價值
(註3)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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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

-

-

-

-

-

-

-

-

-

-

-

-

-

-

-

529,058

570,895

613,391

656,051

728,525

735,608

749,938

757,020

763,938

770,856

838,059

894,556

924,039

921,239

887,144

857,001

 1,269,772 

 1,141,625 

 1,154,637 

 1,647,129 

 1,647,129 

 1,630,658 

 1,614,351 

 1,598,209 

 1,582,232 

 1,566,420 

 1,416,696 

 1,281,137 

 1,158,591 

 1,047,903 

 947,758 

 857,001 

 8,959 

 18,239 

 27,844 

 37,738 

 47,934 

 58,447 

 69,264 

 80,420 

 91,888 

 103,687 

 240,614 

 411,706 

 606,770 

 810,217 

 1,004,508 

 1,190,179 

 1,269,772 

 1,156,124 

 1,184,149 

 1,710,685 

 1,732,412 

 1,736,869 

 1,741,338 

 1,745,819 

 1,750,316 

 1,754,831 

 1,800,574 

 1,847,301 

 1,895,310 

 1,944,819 

 1,995,555 

 2,047,180 

 538,017 

 589,134 

 641,235 

 693,789 

 776,459 

 794,055 

 819,202 

 837,440 

 855,826 

 874,543 

 1,078,673 

 1,306,262 

 1,530,809 

 1,731,456 

 1,891,652 

 2,047,180 

 573,283 

 624,731 

 677,326 

 759,365 

 776,481 

 801,487 

 819,223 

 837,461 

 855,847 

 874,564 

 1,078,694 

 1,306,278 

 1,530,815 

 1,731,444 

 1,891,624 

     

 20,918 

 42,102 

 63,556 

 85,283 

 107,284 

 129,565 

 152,128 

 174,978 

 198,119 

 221,553 

 472,904 

 758,066 

 1,081,587 

 1,448,626 

 1,865,035 

 2,287,486 

宣告利率=預定利率1.25% 宣告利率=2.52%(註4)

(註4)

-

-



投保
範例

王先生（40歲）投保「凱基人壽全家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繳費年期為3年期，投保時之保險金
額新臺幣(以下同)3,594,009元，原始年繳保費為613,497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1），首、續期年繳保險費為
600,000元，相關範例數值如下。（範例數值分別假設投保後未來各年度(1)宣告利率等於預定利率1.25%時之情
況；(2)宣告利率為2.52%時，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方式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之情況） 單位：新臺幣/元

3

註1：範例1適用高保費費率折減1%。範例2適用高保費費率折減1.2%，範例3適用高保費費率折減1.2%，且假設同時適用首、續期以信用卡繳交保險費，費率
折減1.0%，本範例僅供參考。

註2：以上範例係假設於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凱基人壽各年之宣告利率係以2.52%為例及所有條件假設如上所示之試算結果。以上範例之年度末增值
回饋分享金為假設數值，僅供參考，實際數值會因各年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有差異，未來各保單年度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同的假
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註3：上表次年度期初現金價值(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已繳交應繳之次年度保費且屆滿次一年度第一天後所計得之數額。
註4：以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凱基人壽各年之宣告利率等於預定利率為例。
註5：本商品於部分保單年度有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壽險保障逐年遞減之特性，當宣告利率低於一定水準時，可能會發生壽險保障(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下降而不如預期之情形。
註6：上表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現金價值係已包含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上表壽險保障（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

增加保險金額）係未包含下一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所對應部分；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以上範例
數值僅供參考。

註7：上表壽險保障、現金價值、祝壽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
註8：若保戶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時，本表將不適用。(躉繳不適用)
註9：祝壽保險金之給付時點為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

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預估值)(註2)保
險
年
齡

(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預估值)(註2)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

累積所繳
保費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壽險保障

壽險保障
年度末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次年度期初

現金價值
(註3)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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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

1,2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323,461 

 799,667 

 1,338,409 

 1,431,494 

 1,589,630 

 1,605,084 

 1,636,352 

 1,651,807 

 1,666,901 

 1,681,996 

 1,828,632 

 1,951,906 

 2,016,239 

 2,010,129 

 1,935,733 

 1,869,963 

 776,306 

 1,599,334 

 2,519,400 

 3,594,009 

 3,594,009 

 3,558,069 

 3,522,488 

 3,487,267 

 3,452,405 

 3,417,903 

 3,091,207 

 2,795,420 

 2,528,026 

 2,286,509 

 2,067,993 

 1,869,963 

 5,477 

 18,312 

 38,759 

 59,843 

 81,586 

 104,007 

 127,090 

 150,897 

 175,380 

 200,578 

 493,366 

 860,010 

 1,279,050 

 1,717,079 

 2,136,319 

 2,536,887 

 776,306 

 1,608,211 

 2,549,043 

 3,682,480 

 3,729,248 

 3,738,843 

 3,748,463 

 3,758,112 

 3,767,792 

 3,777,512 

 3,875,990 

 3,976,581 

 4,079,926 

 4,186,506 

 4,295,720 

 4,406,850 

 328,938 

 817,979 

 1,377,168 

 1,491,337 

 1,671,216 

 1,709,091 

 1,763,442 

 1,802,704 

 1,842,281 

 1,882,574 

 2,321,998 

 2,811,916 

 3,295,289 

 3,727,208 

 4,072,052 

 4,406,850 

 351,747 

 869,275 

 1,455,917 

 1,634,422 

 1,671,261 

 1,725,309 

 1,763,488 

 1,802,749 

 1,842,328 

 1,882,621 

 2,322,045 

 2,811,954 

 3,295,301 

 3,727,184 

 4,071,992 

 12,812 

 42,290 

 88,471 

 135,239 

 182,600 

 230,563 

 279,135 

 328,323 

 378,138 

 428,585 

 969,665 

 1,583,521 

 2,279,947 

 3,070,050 

 3,966,429 

 4,875,815 

宣告利率=預定利率1.25% 宣告利率=2.52%(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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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利率
係指凱基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相當日之當月份宣
告，用以計算及累積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依據本契
約所屬帳戶累積資產的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當月份宣告
利率將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於凱基人壽網站。

 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年度屆滿
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
預定利率（年利率1.25%）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後所得之金額。
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週月屆
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
約預定利率（年利率1.25%）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
金」再乘以換算係數後所得之金額，換算係數計算公式詳保單條款附件一。
前述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為準。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凱基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及週期
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1. 抵繳應繳保險費(躉繳不適用)。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四條約定

向凱基人壽申請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則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
額辦理。

2.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凱基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以
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下一保單年度
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辦理。

3. 現金給付︰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當
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凱基人壽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要保人另可選擇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55歲之保單週年日後，採「月給付」週期給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
饋分享金，爰此凱基人壽應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55歲保單週年日
之次一保單週月日起，於每一保單週月日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
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
若增值回饋分享金低於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時，則依保單條款第
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至累積達1,000元（含）以上之保單週年
（月）日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
約終止時，凱基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要保人如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週期，則依「年給付」方式辦理。

4. 儲存生息︰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
當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但要
保人請求給付之金額需達1,000元（含）以上，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
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凱基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凱基人壽於給付「身故
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
金」時，一併將當時已累積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
人。但於要保人請求或本契約因保單條款第七條第十項、保單條款第
九條之約定終止或有保單條款第二十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時，則
給付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前，其
增值回饋分享金採抵繳應繳保險費方式。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四
條約定向凱基人壽申請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
其增值回饋分享金以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
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時，一次計算自該日起生效
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其後保單年度適用要保人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
分享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
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
七項之一者），凱基人壽應退還或給付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
存生息方式累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八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之責任。

 

 

 

增值回饋分享金
1

2

3

4

5

6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完全失能
（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
凱基人壽分別以身故當時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
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三者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身故保險
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3)「已繳年繳化保險費」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例表如保險單所載。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同保險單所載歷
年「身故保險金」例表。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
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本契約當
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訂立本契約時，以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
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
力；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
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
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辦理。

★祝壽保險金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
時，凱基人壽應分別按「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
二者之較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已繳年繳化保險費」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所約定之生命末期狀
態時，凱基人壽按被保險人申請提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
險金」之金額給付「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其金額最高以本契約當
年度「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90%或3,000萬元之較小者
為限。
前述「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之給付，以一次為限，經凱基人壽審查
同意後，給付予被保險人。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給付「生命末期提前給
付保險金」時，需扣除下列金額：
(1)按本契約計算保險費所採用的預定利率複利計算自保險金給付日起六

個月的利息。但若保險金給付日至本契約保險期間屆滿日不足六個月
時，僅扣除該期間的利息。（其計算方式如保單條款附件二）

(2)自保險金給付日起六個月內相對應於申請給付金額的應繳保險費之現
值。但保險金給付日至本契約保險費繳費期間屆滿日不足六個月時，
僅扣除該期間相對應於申請給付金額的應繳保險費之現值(躉繳不適
用)。（其計算方式如保單條款附件三）

(3)保險單借款本息。
(4)欠繳、墊繳保險費本息(躉繳不適用)。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下列情形時，不得申請「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
金」：
(1)本契約已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保險。
(2)被保險人已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領得「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

金」者。
凱基人壽受理「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的申請後，於完成給付之前，
復受理本契約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
金」或「祝壽保險金」的申請，有關「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申請即
視為撤回，凱基人壽僅依本契約約定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辦理。
凱基人壽依被保險人的申請，同意給付「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時，
本契約之保險金額，應按申請「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與申請當時之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金額比例減少之，其減少部分自凱
基人壽給付「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後，視為終止契約。本契約所指
定的各項保險金受益人，其後僅得受領減額後的保險給付金額，且其後續
各項權益均按減額後的保險金額計算。

註：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任何一項保險金者，不再負各項給付之責。

 

 

 

保險給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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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起，凱基人壽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保單條
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年年初應
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保險
金給付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
用保險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身故保險金扣除各受益人之指定保險金
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給付予各受益人。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扣除被保險
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給付予被保險人。
計算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低於新臺幣(以下同)十萬元或每年給付
之分期定期保險金低於兩萬元者，凱基人壽將一次給付指定保險金予本契
約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身故或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要保人不
得變更或終止本契約，且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凱基人壽借款。

◎指定保險金：係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
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申領條件時，以該保險金各受益人得受領之
保險金乘以於要保書、約定書或另行批註約定之比例所得之金額；該金額
係作為凱基人壽分期定期給付每期應給付予受益人保險金之換算依據。

◎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係指凱基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用以
計算分期給付金額之利率。該利率係以「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凱基人壽
公告於凱基人壽網站之利率為準。

◎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係指要保人與凱基人壽約定開始分期定期給付「指
定保險金」之日。但該給付開始日不得晚於受益人備齊本契約給付申領文
件之日起15日。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係指依本契約要保書或約定書約定之給付期
間，該期間為5年、10年、15年、20年及25年等五種選擇，如該期間有所
變更時，則以變更後並批註於保險單之期間為準。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投保規則
★繳費年期、投保年齡及投保限額：

 ★繳別：躉繳、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 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1%。(躉繳
不適用)

◎ 新契約首期應繳保險費全額以匯款方式繳交且續期繳費方式採指定金融機
構帳戶自動轉帳，並於新契約受理時一併檢附「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
者，享有首期保險費費率折減1%。(躉繳不適用)

◎ 首/續期以信用卡繳交保險費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1%。(躉繳不適用)

 ★高保費費率折減：

繳費年期

躉繳
2年期
3年期

0歲～80歲
0歲～15歲：10萬元～1,000萬元

16歲～80歲：10萬元～2億元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新臺幣/元)

年期

躉繳
40萬≦保費<80萬 0.5%

80萬≦保費 1.0%

2年期

25萬≦保費<50萬 0.5%

50萬≦保費<100萬 1.0%

100萬≦保費 1.2%

3年期

15萬≦保費<30萬 0.5%

30萬≦保費<60萬 1.0%

60萬≦保費 1.2%

保費(新臺幣/元) 費率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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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據上表顯示本商品於早期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性別
年齡

1
2
3
4
5

10
15
20

5
 64%
 68%
 72%
 75%
 83%
 81%
 79%
 77%

男性
35

 64%
 68%
 72%
 76%
 83%
 81%
 78%
 74%

65
 64%
 68%
 72%
 75%
 82%
 78%
 72%
 67%

5
 64%
 68%
 72%
 75%
 83%
 81%
 79%
 77%

女性
35

 64%
 68%
 72%
 76%
 83%
 81%
 79%
 76%

65
 64%
 68%
 72%
 75%
 82%
 79%
 74%
 69%

躉
繳

保
單
年
度

性別
年齡

1
2
3
4
5

10
15
20

5
 56%
 67%
 70%
 74%
 81%
 80%
 78%
 75%

男性
35

 56%
 67%
 71%
 75%
 82%
 80%
 77%
 74%

65
 56%
 67%
 71%
 74%
 81%
 77%
 72%
 66%

5
 56%
 67%
 71%
 75%
 82%
 80%
 78%
 76%

女性
35

 56%
 67%
 71%
 75%
 82%
 81%
 78%
 76%

65
 56%
 67%
 71%
 74%
 81%
 78%
 73%
 68%

二
年
期

保
單
年
度

性別
年齡

1
2
3
4
5

10
15
20

5
 52%
 63%
 70%
 74%
 81%
 80%
 77%
 75%

男性
35

 52%
 64%
 70%
 74%
 81%
 79%
 76%
 73%

65
 51%
 64%
 71%
 74%
 81%
 77%
 72%
 67%

5
 52%
 64%
 70%
 74%
 81%
 80%
 78%
 76%

女性
35

 52%
 64%
 70%
 74%
 81%
 79%
 77%
 75%

65
 52%
 64%
 71%
 74%
 81%
 78%
 73%
 68%

三
年
期

保
單
年
度

1.基本保險金額：係指保險單所載本契約投保時之保險金額，若該金
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2.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係指就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依保單條款第十條
約定計算所得增額繳清保險金額逐次累計之值，若該金額有所變
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3.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
總之值。

4.繳費期間：係指保險單上所記載的繳費年限。
5.實際繳費年度數：係指以原定繳費期間、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被

保險人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之保單年度四者較早屆至者為準。
6.表定年繳保險費：

(1) 繳費期間為躉繳者，係指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率
表所載之每萬元保險金額躉繳保險費。

(2) 繳費期間為二、三年者，係指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險
費率表所載之每萬元保險金額年繳保險費。

7.已繳年繳化保險費：
(1) 繳費期間為躉繳者，係指被保險人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時之「基

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
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

(2) 繳費期間為二、三年者，係指被保險人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時之
「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
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表定年繳保險費」，再
乘以要保人「實際繳費年度數」（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算）後
所得之金額。

8.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每萬元
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計算所得之金額。
前述「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為保單條款附表二「每萬元
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表」所載之金額。

9.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與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10.保價係數：係指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保險年齡對
應保單條款附表三「保價係數表」中所列比率。

11.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依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當時之「基本保
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計算該保單年度期末保單
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12.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
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13.傷害：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因而蒙受之傷害。

14.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15.醫師：係指領有醫師證書且合法執業者，且非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本

人者。
16.醫院：係指依照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

公、私立及醫療法人醫院。
17.生命末期：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凱基人壽指定醫

師根據醫院醫師診斷，認定依目前醫療技術無法治癒且根據醫學及
臨床經驗，其平均存活期在六個月以下者。

 

名 詞 定 義

凱基人壽提供金融友善服務專線為身障者提供專屬保險
商品諮詢，同時也為行動不便之保戶及65歲以上長者提
供保單諮詢、櫃台或到府預約服務，我們將依您需求提
供所需協助並安排專人接待。

凱基人壽金融友善服務專線
免付費服務專線 : 0809-006-868  
海外諮詢專線 : 國際冠碼+886-2-66003594

◎本保險商品由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玉山銀行僅係推介招攬。

玉山銀行網站：www.esunbank.com.tw
玉山客服專線：02-2182-1313

玉山服務網

公司內部審核編號：BKDL1140615 114.01.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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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
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2.本商品簡介係由凱基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
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3.本商品經凱基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
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
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
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凱基人壽及負責
人依法負責。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
險商品。

5.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
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6.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
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
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
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
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
則辦理；實務上死亡給付及確定年金給付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
稅之例示性案例及其可能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參考特徵，
請詳見凱基人壽企網之「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8.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
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6.71%，最低10.76%，如要
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凱基人壽服務中心、服務據點（免
付費電話：0800-098-889）、凱基人壽企網（網址：https://
www.kgilife.com.tw），或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股份有限
公司業務員，以保障您的權益。

9.本商品依下列公式揭露保戶於各相關保單年度解約金總領取金額
與所繳保費間之關係：(本試算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
並非保證)

1,2,3,4,5,10,15,20m
i)(1GP

i)(1EndCV
1tm

t

tm
tm =

+
++
+

說明：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家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72%）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GPt＝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